
 

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 

 

校研发〔2023〕213号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、 
结业及肄业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学院、处(室)： 
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、结业及肄业实施细则》经

2023 年 7 月 18 日第 6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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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、结业及 
肄业实施细则 

第一条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进一步畅通研究生分流渠

道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高等学校学生

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》和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

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研究生达到最长学习年限时，须以毕业、结业、肄

业等形式之一终止学籍，并办理离校手续。 

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

生。 

第四条 研究生毕业 

（一）毕业答辩与学位答辩合并进行。答辩通过，经分委员

会审查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发给毕业证书和学位证

书。 

（二）毕业答辩单独进行。毕业答辩要求和程序如下：  

1.基本要求  

（1）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完成培养方案规定

的学分和培养环节，思想政治审核和课程考核合格，通过毕业资

格审查，审查内容包括：培养计划完成情况、论文答辩情况、德

智体是否合格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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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取得的学术成果不符合研究生申请学位成果认定标准； 

（3）毕业论文工作量与学位论文相当，且符合研究生学位

论文写作基本要求和写作规范。 

2.毕业答辩程序 

（1）资格审查。研究生通过“研究生管理系统”提交毕业

答辩申请，经导师同意，所在学院进行毕业答辩资格审查；  

（2）毕业论文评审。由所在学院组织专家（博士毕业答辩3

名，硕士毕业答辩2名）对毕业论文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均通过，

方可答辩。 

（3）毕业论文答辩。答辩委员会组成及答辩程序等按照学

位论文答辩要求执行； 

（4）名单审核。通过毕业答辩人员名单经学院审查同意，

报研究生院审核通过，学校发给毕业证书。 

3.获得毕业证书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后 2年内、硕士研究生

在毕业后 1年内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提出 1次学位申请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 

第五条 研究生结业 

（一）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完成培养方案规定

的学分和培养环节，思想政治审核和课程考核合格，但未达到毕

业要求的，学校可以准予结业，发给结业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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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获得结业证书的研究生，在最长学习年限内，可重新

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或学位论文答辩 1次，通过毕业审核程序，达

到学校毕业要求的，学校准予毕业，并换发毕业证书；符合学位

授予标准的，授予学位，并换发毕业证、颁发学位证书。 

第六条 研究生肄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未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和培

养环节，学满 1年以上的退学研究生，学校发给肄业证书，学习

不满 1年的退学研究生，学校发给写实性学习证明。 

第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

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研发〔2015〕100 号）同时废

止。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校领导。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13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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